机械工程学院2023-2024学年省政府、外设、院设
奖学金评审要求
一、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1. 省政府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2. 省政府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思想政治素质评价等级为良好及以上；

（4）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高校在校学生；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对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的给予倾斜。

3. 省政府奖学金是国家奖学金的补充和延伸，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不能同时参评省政府奖学金。

4.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浙江大学本科生荣誉称号及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浙大发本〔2017〕118号）处理。
二、亿利达刘永龄奖学金

1. 申请条件：

计算机学院、信电学院、光电学院、控制学院、机械学院、能源学院、生仪学院的在校全日制本科优秀学生。
2. 递交材料：
（1）亿利达刘永龄奖学金获奖者简况表；
（2）浙大外设奖学金申请表（含对设奖单位的认识）。
三、中国核动力奖学金

1. 申请条件：
（1）浙江大学理工科类学院在籍在校全日制学生，在理工科类评选，核相关专业（物理学系和能源工程学院）获奖人数占比不低于50%；
（2）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遵守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行端正，热爱核动力事业；
（4）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
2. 面向对象：
物理学系当年9月升为大二的本科生，机械工程学院当年9月升为大三的本科生，能源工程学院当年9月升为大四的本科生。
3. 递交材料：
（1）浙大外设奖学金申请表（含对设奖单位的认识）。
四、宁波未来之星奖学金
1. 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没有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要求参评学年成绩在年级前30%

2. 递交材料：

（1）浙大外设奖学金申请表（含对设奖单位的认识）。
五、博世励学金
1. 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2）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善于交流沟通，在本专业同学中具有一定的表率和影响力；

（3）学习能力强，具有出色的创新精神、团队精神

（4）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成绩排名列学院前30%；

（5）参与过校级或全国性的研究课题、科研项目或专业比赛，综合能力突出；

（6）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博世校园大使核心成员、承担了与博世产品技术有关的项目和课题研究、参加博世技术或资金支持的校园活动或团体等优先考虑。

2. 递交材料：

（1）博世励学金个人申请陈述表；

（2）学生名单。
六、大和热磁奖学金
1. 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2）学科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学风严谨，具有创新精神，没有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 评选对象：

生仪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机械学院、信电学院、材料学院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 需提交材料：
（1）浙大外设奖学金申请表（含对设奖单位的认识）。
七、南都奖学金
1. 申请条件：
（1）遵纪守法，诚实、品行端正；
（2）学习努力，综合测评成绩优秀，在本专业中名列前茅，体育达标；
（3）创新奖授予在某一学科或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本科学生，参照校“创新创业标兵”细则；
（4）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 递交材料：

（1）浙大外设奖学金申请表（申请创新奖须提交相关研究成果证明材料；含对设奖单位的认识）。
八、恒立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12 
2. 奖励额度：
	等级
	金额（元）
	人数

	一等
	5000
	2

	二等
	3000
	5

	三等
	1000
	5


3. 评比对象：

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4. 评比要求：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没有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学习认真，成绩优异；
（2）本科生一等奖中至少1人是机械电子工程方向。
5. 捐赠方：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九、晶盛机电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本科生15人
2. 奖励额度：每人5000元
3. 评比对象：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4. 评比要求：用于奖励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
5. 捐赠方：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十、远声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本科生5人
2. 奖励额度：每人6000元
3. 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没有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品学兼优，学术创新能力突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同等条件下有论文、专利等优先。
（3）评比对象为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参评学年不处于休学、保留入学资格等学籍状态。
十一、山东临工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本科生10人
2. 奖励额度：每人4000元
3. 评比对象：
（1）本奖学金用于奖励浙大机械学院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读本科三/四年级、研究生二/三年级学生，并优先考虑生源地为山东、江苏（限苏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等北方籍学生。
（2）本奖学金分为奖学金和定向资助两类，由学生根据个人实际自愿申请。其中，定向资助主要用于奖励有到山东临工工作意愿或与山东临工签订就业意向的学生。
4. 评选要求：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学习认真，成绩优异；且上述北方籍生源不得低于获奖人数的60%。

（2）大学生在年度内有下列情况者不能获得“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临工奖学金”：
1）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者；
2）在提报奖学金计划申请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者；
3）其他有损学校荣誉、企业声誉等行为者；
4）已经获得与该奖学金计划相同性质资助的；
5）甲方规定的其他情形。
5. 捐赠方：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十二、建辰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15
2. 奖励额度：

	等级
	金额（元）
	人数

	一等
	5000
	5

	二等
	3000
	10


3. 评比对象：
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其中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方向占50%。
4. 评比要求：
用于奖励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
捐赠方：奉化市华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十三、潍柴动力奖学金

1. 年度获奖人数：15人
2. 奖励额度：
	等级
	金额（元）
	人数

	一等
	8000
	4

	二等
	4000
	11


3. 评比对象：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4. 评比要求：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2）学习能力强，勤奋刻苦，成绩优良；

（3）专业能力强，在浙大潍柴联合项目中或在液压方向有重大创新的优先考虑；

（4）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山东省籍。
 10 / 14

